广州软件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促使违纪学生》和我校的有关规定，改过自新、奋发图强，使违纪处分真正起到警示、教育和引导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受到学校纪律处分的在籍学生（受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除外）。
第二章  申请程序
第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可以申请解除纪律处分，且必须在每学期开学后的第一个月内提出，过期不予受理。每次只能提出一个解除处分的申请。
第四条 对于有期限的处分，学生申请解除时，原则上必须是在处分期限已满之后，且在申请解除处分之日前规定时间（与所受处分的期限等同）内，未再发生违反校规校纪（如旷课、晚归、违规用电等）或违法犯罪的行为。触犯国家法律并构成刑事犯罪者不给予解除处分。
第五条 学生申请解除纪律处分，必须亲自将个人接受处分后的总结、证明等书面申请材料提交至辅导员老师处。
第六条 书面申请材料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一）个人总结。总结应陈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受处分的原因、事实和经过；2、自己对处分的认识，并明确说明是否接受处分；3、申请解除处分的原因、解除处分后对自身要求及做出遵守纪律的承诺。
（二）广州软件学院违规违纪学生参加“三自”社区服务情况表。记录接受处分以来所进行的“三自”社区服务情况。
（三）进步表现。详细陈述受处分以来个人的日常表现（如出勤、学习成绩、好人好事、参加的活动、获得的奖项等，以提供的相关证明为依据）。
第七条 辅导员对违纪的学生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要求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广州软件学院学生解除处分申请表》，并签署辅导员意见。学生所在系核实材料、并进行群众意见调查，结合《受处分学生跟进教育表》，对其受处分后的表现作出全面鉴定后，签署系意见，将学生的申请材料汇总送交学生处。
第三章  受理
第八条 学生处受理后，交由各相关部门（教务处、学生处、保卫处、各教学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做出是否进入学校审批程序的决定。
第九条 决定是否进入审批程序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违纪学生是否真正认识到自己受处分的原因，并有悔过的认识；
（二）违纪学生是否能够挖掘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并有做出改正的愿望和行动；
（三）违纪学生是否完成接受处分以来按《广州软件学校违规违纪学生“三自”社区服务实施办法》规定的社区服务和接受《学生手册》内容考试。
（四）违纪学生是否有突出的进步表现，如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进入学校审批程序：
1、达到评选华软奖学金、单项奖励金、优秀毕业生标准者；
2、研究生、公务员（含编制内的事业单位）或应征入伍者；
3、在国家、省部、市级、校级各类比赛中获得奖励者，或者获得院级专业竞赛一、二等奖者；
4、志愿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抢险救灾或见义勇为等方面表现比较突出者；
5、受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学生最近一学期的学业基本分，在本系本专业排名在20%以内者,或者比受处分时提前5名及以上者,或者各门课程的平均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者；受记过、留校察看处分学生最近一年的学业基本分，在本系本专业排名在15%以内者,或者比受处分时提前10名及以上者,或者各门课程的平均成绩达到75分及以上者（考试作弊受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学生，最近一年各门课程的平均分应达85分以上，或者各门课程的平均分达75分以上且获得国家级及以上奖励）；
（五）申请时间：学生受严重警告及以下处分应从受处分之日起满六个月以上，受记过处分应从受处分之日起满九个月以上，受留校察看处分应从受处分之日起满十二个月以上。毕业班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根据表现可适当提前，提前时间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
（六）同学和老师对其在处分期间的表现认可。
第十条 对于拒绝进入审批程序的决定，由学生处或教务处在《广州软件学校学生解除处分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退还给提出申请的学生并要求其重新认识和申请，在校生可重复申请，申请时间间隔为半年。
第四章  民主评议
第十一条 对于同意进入学校审批程序决定的申请，由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审查委员会组织民主评议会对申请进行评议。
第十二条 民主评议会由学生处主持。评议委员会成员由学生处、教务处、保卫处领导、申请学生所在系党总支书记（或系主任）及相关的负责老师组成。
第十三条 民主评议会讨论时有不同意见时，需获得评议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同意，方为有效。必要时，可让申请人和相关的人员参会，由申请人陈述理由，评议委员质询了解情况后，讨论产生评议结果。评议的结果以书面形式报学校解除审查委员会讨论、审定。
第五章  解除或不解除处分
第十四条 学校成立学生违纪处分解除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学生的违纪处分解除申请；委员会成员由学校分管领导、学生处、教务处、保卫处及各系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第十五条 学校解除审查委员会研究、通过后，同意解除处分者，学校发文解除处分，原处分文件及解除处分的相关材料一起放进学生的个人档案及学校文书档案。
第十六条 民主评议同意解除处分，但学校解除审查委员会讨论、审定后没有批准的，由学生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要求其重新认识和申请。
第十七条 凡申请违纪处分解除的学生在受处分后又有违纪行为者，取消其申请违纪处分解除资格。
第十八条 违纪处分解除工作结束后，学生处及时汇总工作情况，并将结果交教务处，由教务处转交各系将结果录入学校信息管理系统。
第十九条 本办法（修订）自2021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学生处、教务处负责解释。

